
嘉荫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清单

（公布时间2024年8月）

序号 补贴项目名称 规定和办法标题及文号 发放政策依据要点 补贴标准（元） 项目主管部门 政策发放部门联系人

1
乡镇（公社）老
放映员加发养老
保险工龄补贴

1.省广电、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妥
善解决黑龙江省老放映员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黑新广发〔2015〕2号）

2.省广电、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关于调整全省
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养老保险工龄补贴标准的通知
》（黑新广联〔2018〕2号）

加发养老保险工龄补贴。曾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连续
工作满3年以上(含3年)的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在参加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上，从年满60周岁的次月起，按
月加发养老保险工龄补贴。养老保险工龄补贴标准为工
龄每满1年每月补助20元，工龄按乡镇(公社)老放映员本
人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实际年限合并计算(不满1年
的按1年计算)。养老保险工龄补贴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按规定代发，所需资金由省与县(市、区)财政按6:4的比
例分担。

20元/月×12（月）×工龄
（年）。

县委宣传部
联系人：齐柏英

联系电话：13845861545

2
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直补资
金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
见》（国发〔2006〕17号）

扶持标准：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助600元。
扶持期限：对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
民，自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年；对2006年7月1日以后
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扶持20
年。

600元/人年。
县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孙建玲

联系电话：0458-2625370

3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

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
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
机〔2024〕3号）
2.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黑龙江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知（黑农厅联发〔2024〕198号）
3.关于印发《伊春市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行动方
案》的通知（伊农局联发〔2024〕16号

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
补到卡（户）”方式实施。

根据不同品目、型号、
分档等补贴额不同。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张德会

联系电话：13704589600

4 深松整地作业补助

1.《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2〕35号）

2.《关于做好2023年深松整地作业补助实施工作的通
知》（〔2023〕1803号））

充分利用信息化监测手段保证作业质量，提高监管工作
效率，鼓励扩大作业监测范围。按照先作业后补贴，在
本地当年深松补助区域内深松深度达到30厘米以上，并
经农机调度指挥平台监测作业合格，经公示无异议后，
方可享受作业补助。

20元/亩。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吴连杰

联系电话：1390458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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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补助

1.《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
）》（农机发〔2020〕2号）
2.《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意见》
（农
办机〔2020〕3号）
3.《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黑

农厅联发〔2024〕117号）
4.《2023年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指引》（
黑农厅函〔2023〕154号）

为了提高广大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的积极性，全省

（不含农垦）对前茬是玉米和大豆（含杂粮、杂豆、麦
类、花生等）的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作业给予
政策补助，免（少）耕播种作业经省农机调度指挥平台
判定合格后，方可以享受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 根据不同作业质量，分档

给予补贴。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吴连杰

联系电话：13904580363

6 耕地轮作试点补助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4年耕地轮作试点实施方案的
通知》（黑农厅联发〔2024〕224号）

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乡村将耕地轮作试点面积核实准确、
确定是否为合法耕地并符合耕地轮作试点技术路径要求
后，财政部门依据农业部门提报的试点面积，按照相应
的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兑付给承担试点任务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自主经营的农户（职工）。

每亩补贴150元，各试点
县（市、区、场、局）可
根据工作需要，适当降低
亩均补助标准，扩大实施
面积。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7 秸秆综合利用资金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黑龙
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
〔2022〕23号）
2.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黑政办规
〔2023〕5号）

1.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不含北大荒农垦集团，森工、
监狱等中省直单位实行属地化申报),安装秸秆还田监测
仪并实施作业的农机户、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玉米秸秆翻埋还田、松耙碎混还田作业深度达到30厘
米，玉米秸秆联合整地碎混还田作业深度达到25厘米，
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深度达到20厘米，达到待播状态
；水稻秸秆旋耕还田作业深度达到15厘米，水稻秸秆原
位搅浆还田作业深度达到12厘米；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智

能终端检测合格，可享受作业补贴。

2.对玉米或水稻秸秆离田作业的地块进行秸秆根茬残余
物通过粉碎抛撒、灭茬、翻、耙、旋等方式进行处理

对玉米秸秆翻埋、松耙
碎混、联合整地碎混，
水稻秸秆原位搅浆、翻
埋、旋耕等作业，经还
田监测仪监测合格的面
积及开展秸秆根茬残余
物还田处理的面积，按
2023年度实施方案进行补
贴。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孙建民

联系电话：133145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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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购买强制免
疫服务补助

1.《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
农〔2023〕13号）
2.《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疫
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
办财〔2017〕35号）

在发放政府购买强制免疫服务补助经费时，用于给村级动
物防疫员个人工作经费补助的，采取“一卡通”方式发
放；用于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制免疫服务补助经费
的仍然原渠道发放。

省级补助按照全省现有
行政村和林场总数测算
，将资金拨付各市县。
这项经费属于工作补助
经费，各地可以根据各
行政村（林场）动物防
疫工作量平衡调剂使用
，补助经费发放与村级
防疫员或工作绩效考核
结果挂钩，由各地考核
后确定补贴标准。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汤健永

联系电话：13904580444

9

强制免疫
补助（先
打后补）

1.《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
农〔2023〕13号）
2.《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
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办财〔2017〕35号）
3.《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
免疫补助政策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
办牧〔2020〕53号）

在发放强制免疫补助（先打后补）经费时，针对养殖主体
是个人的采取“一卡通”方式发放补助经费。针对养殖主
体是企业的按原渠道发放补助经费。

以县（市、区）为单位
推进“先打后补”政策
实施，省级强制免疫疫
苗补助经费切块下达到
县，由各地根据实际确
定“先打后补”补贴标
准。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汤健永

联系电话：13904580444

10

农村户厕改造省
级奖补项目

1.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村"厕所革命"
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黑财规
审〔2022〕12号）
2.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黑
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23年农村户厕改
造工作的通知》（黑农厅联发〔2023〕296号）

农民自建的室内管网式、净化槽式室内卫生厕所和室外户
厕改造竣工后，由改厕农户提出验收申请，经乡级初验、
县级审核、市级抽查汇总，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卫生健
康委认定并形成资金奖补方案，会同省财政厅履行省政府
审批程序。资金下拨到市县后，由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全省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监管服务平台发放给农户
（由政府部门统一建设的维持原有发放渠道）

管网式和集中净化槽式
室内卫生水冲厕所每户
补贴4000元，室外卫生
厕所每户补贴1500元。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祁志敏

联系电话：15246946966

11

高油高产大豆奖
补资金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3年高油高产大豆奖补政策
实施方案的通知》（黑农厅联发〔2024〕38号）

1.奖补对象。2023年在黑龙江省区域内购买经国家或省级
审定的高油高产大豆品种（审定公布的品种含油率≥21.5%
），并在黑龙江省合法耕地上种植高油高产大豆的实际生
产者（即实际种植者,不含自留种的实际生产者）。包括
农民、农场职工、林场职工以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
业企业和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奖补标准。每亩奖补标准为45元（每亩按照购买10斤
大豆种子核算）。

3.奖补方式。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乡村两级
将面积核实准确，确定种植地块是否为合法耕地后，明
确奖补资金明细。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平台发放管理要求，应纳

尽纳规范发放给高油高产大豆实际生产者。

每亩奖补标准为45元（
每亩按照购买10斤大豆
种子核算）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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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资金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黑龙江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黑政办发〔2016〕69号）

1.实行市县与农垦分别补贴办法；2.暂以2003年农业税
纳税面积和二轮承包耕地面积（包括纳入粮食补贴范围
的工资田面积）为依据分配发放补贴;

3.根据国家下达我省市县农业“三项补贴”资金规模和
市县应补贴面积,明确补贴标准;

4.按国家政策要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补贴给
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5.我省市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由县（市）财政部门通过
“一折（卡）通”兑付到农民手中，在“一折（卡）通
”摘要中注明“地力保护补贴”。

75.61元/亩。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13 玉米生产者补贴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玉米、大豆和稻
谷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农厅联发
〔2024〕267号）

1.补贴对象为本省辖区范围内玉米、大豆和稻谷合法
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生产者（包括农民、农民专业合作
社、企事业单位等）。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
。
2.补贴范围是本省辖区范围内的玉米、大豆和稻谷合
法实际种植面积。

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全省玉
米、大豆和稻谷生产者补
贴资金总额、合法实际种
植面积、种植成本收益以
及种植结构调整要求等因
素，综合测算确定我省当
年玉米、大豆和稻谷每亩
补贴标准。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14 大豆生产者补贴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15 稻谷生产者补贴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16 雨露计划

1.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雨露计划+”就业促
进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乡振司发〔2022〕6号
）

2.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宗委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中央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
14号）3.省乡村振兴局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关于印发
《黑龙江省“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黑乡振联〔2022〕7号）

1.持续推进雨露计划。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标注
的学籍信息为依据,落实资助政策，做到应补尽补。将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纳入
雨露计划资助范围，资助时间自接受资助之日至毕业。

2.对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对象）安排“雨露
计划”补助，帮助提升就业能力。

3.加强雨露计划政策解读，雨露计划资助对象为全省
农村脱贫户中有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家庭。补
助标准不变，每生每学年补助3000元，分春季、秋季两
个学期进行补助。

每生每年3000元（分春
季、秋季两个学期进行补
助）。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李晓辉

联系电话：1313671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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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金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
5〕1号）

2.《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42号）
3.《黑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黑民规
〔

2021〕16号）
4.《关于扎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社会救
助工作质效的通知》（黑民规〔2023〕1号）

5.《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提高2024年城乡低
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民规〔2023〕5号）

政府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扣除因病、因残、
因子女上学、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的家庭刚性支出
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指导标准：710元/人月。 县民政局
联系人：耿晓玲

联系电话：6199372

18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金

指导标准：517元/人月。 县民政局
联系人：许文宇

联系电话：6199375

19
城市特困人员生
活补贴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
5〕1号）

2.《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42号）
3.《黑龙江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黑民规〔2021〕

12号）

4.《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提高2024年城乡低
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民规〔2024〕5号）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
以及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

指导标准：按照不低于城
乡低保标准的1.3倍，且不
低于2023年标准确定。集
中供养的农村特困人员，
其供养标准按照城市特困
人员供养标准执行。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伟光

联系电话：6199375

20
农村特困人员生
活补贴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伟光

联系电话：6199375

21
城市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补贴

城乡特困人员全护理、半
护理、全自理照料护理
指导标准分别按照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四分之一、六分之一、十
分之一确定。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伟光

联系电话：6199375

22
农村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补贴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伟光

联系电话：619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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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低保价格临时补贴

1.《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553号）

2.《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黑发改价格〔2022〕825号
）

由价格主管部门牵头，会同民政、财政等相关部
门定期开展会商，及时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价
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的办法，当市（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3.5%时，或者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
到6%，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向保障对象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当市（地）CPI单月同比涨幅
回落至3.5%以下，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
幅回落至6%以下，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方可中
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以市（地）为
单位统一确定，按月测算，价格
临时补贴标准为当地月人均城乡
低保标准与启动当月市（地）
SCPI同比涨幅的乘积金额，并四
舍五入取整到元。按照不低于物
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
的原则，设立全省统一的价格临
时补贴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
，各地按上述公式测算的补贴标
准低于全省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
最低标准的，按全省统一的价格
临时补贴最低标准发放。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24
低保边缘价格临
时补贴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25
特困人员价格临
时补贴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26 临时救助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5〕
1号）

2.《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42号）
3.《黑龙江省临时救助工作规范》（黑民规〔2022〕
7号）

县级以上政府是临时救助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
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其他社
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
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
、过渡性的临时救助。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可
采取发放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和提供转介服
务等方式给予救助。

指导标准：

1.支出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
次救助金额参照1-6个月的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2.急难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
次救助金额参照1-3个月的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3.因灾型救助对象经有关部门救
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原
则上参照急难型救助对象标准执
行。

各地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并充分考虑困难程度、家庭人
口以及渡过困难时间长短等因素
，可适当提高救助额度。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27 城市取暖补助

1.《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关于城乡困难群众取暖补助
标准及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黑财函〔2008
〕84号）

2.《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5〕
1号）

3.《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42号）

县级以上政府对低保和特困家庭给予取暖救助
，救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救助资金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社会化
发放。有条件的市县可将取暖救助扩大到低收
入家庭。

救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县民政局
联系人：耿晓玲

联系电话：6199372

28 农村取暖补助 县民政局
联系人：许文宇

联系电话：619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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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次性生活补贴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通知》（民发〔2022〕32号）

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受疫情
影响严重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临时
救助金。

补贴标准由县级以上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30 提标补发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提高2024年城乡低保
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民规〔2024〕5号）

经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通过，提高2024年城乡低保
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的方案。从2024年7月1
日起，全省城市低保指导标准提高到710元/人月,农村
低保指导标准提高到517元/人月。城乡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指导标准按照不低于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且不
低于2023年标准确定。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照料
护理指导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四
分之一、六分之一、十分之一确定。集中供养的农村
特困人员,其供养标准按照城市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执行

。

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31 动态管理补发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5〕
1号）

2.《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42号）

县级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
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状况定期
进行核查。对特困人员家庭可每年核查1次；对短期内
收入变化不大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可每半年核查1次；
对收入来源不固定、成员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原则上实行城市按月、农村按季核查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状况发生变
化的，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决定增发、减发或
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县民政局
联系人：闫昭权

联系电话：6199375

32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 1.《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

2.《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全面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
法的通知》（黑政发〔2015〕37号）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为
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
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
系。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依
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

52号），黑龙江省政府决定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

80元/人月。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新霞

联系电话：6199372

33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100元/人月。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新霞

联系电话：619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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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和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
价格临时补贴

1.《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
1553号）

2.《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黑发改价格〔2022
〕825号）

由价格主管部门牵头，会同民政、财政等相关
部门定期开展会商，及时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
。价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的办法，当
市（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同比涨
幅达到3.5%时，或者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
涨幅达到6%，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
贴联动机制，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向
保障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当市（地）CPI单
月同比涨幅回落至3.5%以下，CPI中的食品价格
单月同比涨幅回落至6%以下，同时满足以上两
个条件方可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停止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

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以市（地）为单位统
一确定，按月测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为当地月人均城乡低保标准与启动当月
市（地）SCPI同比涨幅的乘积金额，并
四舍五入取整到元。按照不低于物价上
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原则，设
立全省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为
每人每月25元，各地按上述公式测算的
补贴标准低于全省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
最低标准的，按全省统一的价格临时补
贴最低标准发放。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加财

联系电话：13314580883

35
孤儿及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费保障资金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
工作的意见》（黑政办发〔2011〕23号）

2.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提高孤儿
基本生活费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黑民规〔2
021〕8号）

3.《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强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的事实意见》（黑民规〔2021〕4号）

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养育费
，建立健全孤儿最低养育指导标准。自2021年
1月1日起，提高我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指导
标准，机构养育儿童标准为每人每月1750元、
散居孤儿标准为每人每月

135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参照孤儿标准执行。

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指导标准
：1478元/人月。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加财

联系电话：13314580883

36
“福彩圆梦·孤
儿助学工程”项
目资金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
》（民办

发〔2019〕24号）

对已年满18周岁就读中专、大专、本科、研究
生的孤儿实施每人每学年1万元的助学补助。

散居孤儿每人每学年发放1万元助学金。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加财

联系电话：13314580883

37
“孤儿医疗康复
明天计划”项目
资金

1.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孤儿医疗康复明天
计划”项目实施办法》（民办发〔2018〕30号）

2.《黑龙江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
施细则》（黑民规〔2019〕7号）

1.诊疗（含住院及门诊）1年累计1000元以上的
自付部分；

2.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的康复的自付费用，每
人每年不过超3万元；

3.特殊药品波生坦、雷帕霉素、依维莫司等药
品的自付部分；
4.每人每2年的体检费用，总费用不超过800元；
5.每人每年不超过2次，每次7000元的住院配套
服务费

。

非集中养育的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诊疗（门诊）、体检、康复、特殊
药品、辅具器具配置扣除医保的自付
部分据实结算；营养服务费每人每年
不超过

2次，每次7000元。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加财

联系电话：1331458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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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龄老人生活津贴

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80周岁以
上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的通知》（黑政办发〔2
010〕21号）

2.《黑龙江省民政厅、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
财政厅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
江省高龄老人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黑
民规〔2021〕6号）

为具有黑龙江省户籍，年龄在80至89周岁的低保
、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90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低保家庭中老年人高龄津贴所
需资金为省级低保资金加发；其他家庭中老年人
高龄津贴所需资金为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政
府财政安排。

每人每月100元。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新霞

联系电话：6199372

39
贫困失能老年人
护理补贴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失能老
年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黑政办发〔2013〕4
号）

各级政府通过同级财政预算或本级福利彩票公益
金安排，为黑龙江省贫困家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发放贫困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低保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
半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低收入
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半失
能老年人每人每月50元。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新霞

联系电话：6199372

40
中央财政支持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集中照护服务
补贴

1.《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民
发〔2023〕53号）；

2.《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
〕88号）

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
，主要通过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渠
道安排资金，对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给予救助，并对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的养老机构结合绩效考核结果予以适当补助。

各地要结合辖区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成
本确定养老机构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的最高收费标准，原则上不得高
于当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及全护理照料标准的总和。

每名符合条件老年人享受的救助额度
为入住养老机构实际收费标准扣除老
年人已获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残疾
人“两项补贴”等行政给付后的差额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员已
经通过基金支付基本护理服务费用的
，不纳入救助范围。

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加财

联系电话：1331458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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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财政补
助资金

1.《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高校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社〔2021〕96号）

2.《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
用实施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2018〕10号
）

3.《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实施黑龙江省第四轮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黑人社
发〔2021〕8号）

4.《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黑财规〔2
023〕9号）

1.“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按照服务
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
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

2.中央、省级财政对计划内招募的“三支一扶”
人员工作生活补贴分别按每人每年2.4万元、0.2
万元给予补助。同时，中央财政给予每名新招募
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三支一扶”人员一次性安
家费0.3万元；

3.“三支一扶”人员的工作生活补贴，按规定标
准，除上级财政补助外，可以从就业专项资金中

给予补助。

1.中央、省级财政给予在岗服务的
“三支一扶”人员每人每年2.6万
元工作生活补贴，按规定标准的差
额部分由就业专项资金给予补助
2.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人员
享受每
人0.3万元一次性安家费补贴。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联系人：周晓宾

联系电话：13796508931

42
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生活费（含交
通费）补贴

1.《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专账资金效能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
知》（人社部函〔2021〕14号）

2.《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
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黑人社函〔2020〕55号
）

3.《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
用实施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2018〕10号
）

4.《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
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黑人社规〔2023〕7号
)

1.参加我省补贴性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的脱贫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
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含交通费
）补贴。

2.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1-2个
学期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可按每人每学期2700元
标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其中对农村学员和城市
低保家庭学员，同时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生活费
补贴。

1.线下培训每人每天25元（每满8
课时计1天），线上培训每人每课
时1元且每人每天不得超过8课时。

2.对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
员，同时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生
活费补贴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联系人：王铁明

联系电话：14704580176

43
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

1.《黑龙江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实施办法》
（黑财规审〔2018〕10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2〕13
号）

经人社部门认定女性年满45周岁、男性年满55周
岁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给予定额社会保险补贴。

对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
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196元/年（183元/月）。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联系人：张海岩

联系电话：1872458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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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益性岗位补
贴

《黑龙江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
实施办法》（黑财规

审〔2018〕10号）

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人员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
是零就业家庭人员和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均处于失业
状态的低保家庭成员。

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
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
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

岗位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
行。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张海岩

联系电话：18724584656

45

求职创业补贴
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实施办法》（
黑财规审〔2018〕10号）

对在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
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
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1000元的求职创业补
贴。

1000元。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张海岩

联系电话：18724584656

46

中等职业教
育国家助学
金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和<黑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黑财规〔2023〕7
号)

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
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龙江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
、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兰西县、青冈县、明
水县等11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农村
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
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000—3000元范
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

县教育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姜训涛

联系电话：15945803330

47

中等职业教
育国家奖学
金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和<黑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黑财规〔2023〕7
号)

奖励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中等职
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

县教育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姜训涛

联系电话：15945803330

48
城乡义务教
育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

《黑龙江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黑财规〔2023〕10号）

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补助生活费。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
标准为小学1000元/人/年，初中1250元/
人/年，按照国家基础标准50%核定家庭
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特殊
教育学校学生生均1750元/年。

县教育局
联系人：姜训涛

联系电话：159458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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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黑
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黑龙
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财规〔2023〕7号)

资助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
地结合实际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
为2—3档。

县教育局
联系人：姜训涛

联系电话：15945803330

50

义务教育和
普通高中寄
宿制低保家
庭学生就餐
补贴

《关于统一规范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
食堂用餐标准发放寄宿制低保家庭学生就
餐补贴的通知》（黑教联〔2016〕21号）

补贴对象：城乡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段
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补贴标
准：根据本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学校食
堂伙食标准差异等因素，由各地按照每生
每年300至500元水平自行确定补贴标准。
补贴

时间：自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执行。补贴
方式：各地要将补贴资金足额发放学生个
人，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负担。

根据本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学校食堂伙食标准
差异等因素，由各地按照每生每年300至500元水
平自行确定补贴标准

。
县教育局

联系人：姜训涛

联系电话：15945803330

51

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
贴

1.《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
23〕17号）
2.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印发《黑龙江省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黑财农
〔2023〕75号）

以当年我省三大作物合法实际种植面积作
为补贴依据

。

2023年补贴标准为12元/亩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刘鹏飞

联系电话：13039662244

52 租赁补贴（
公共租赁住
房）

《黑龙江省城镇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
租赁补贴管理办法》（黑建规范〔2021〕
8号）

公租房保障方式实行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
相结合。货币补贴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向符合保障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
住房补贴，由其自行市场化租房。

租赁补贴标准、公租房租金标准，应当根据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住房租赁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
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分级分类确定并定期调
整。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杨海波

联系电话：13846602804

53

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

1.《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黑财建〔2023〕106号）

2.《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
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黑建村〔2021〕

6号）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用于农村低收入群
体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7度及以上抗
震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以及其他符合政
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保障
支出。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包括农
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

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
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
庭等、农村低保边缘家庭、未享受过农村
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
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市县对省财政厅下达的补助资金可按照改造方式
、改造难度、常住人口、增强防寒保暖防潮功能
、推广应用《龙江民居示范图集》建设现代宜居
农房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县级分类分级补
助标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卢炳楠

联系电话：1363458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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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急救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支出用途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黑应急联发〔2023
〕30号）

转移和安置的受灾人员。
应急救助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5
天，每天每人不超过20元。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55 过渡期生活救
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2023年版）>的通知》（发改社会〔2023〕
1072号）
3.《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支出用途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黑应急联发〔2023
〕30号）

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需恢复重建的无房可
住人员，因次生灾害威胁在外安置无法返家人员，
因灾损失严重、缺少生活来源的受灾人员。

过渡期生活救助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90天，每天每人不超过20元。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56
旱灾救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
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
》（应急〔2020〕19号）

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水、口粮、衣被等临时生活
困难需政府给予生活救助的人员。

人均补助60元。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57
抚慰遇难人员
家属救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支出用途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黑应急联发〔2023
〕30号）

抚慰遇难人员家属。 原则上每人不超过10000元。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58

因灾倒塌、损
坏住房恢复重
建救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支出用途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黑应急联发〔2023
〕30号）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户。
倒塌住房（含严重损坏）每户
28000元、一般损坏住房每户
2800元。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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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受灾人员冬春
生活救助补助

1.《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2023年版）>的通知》（发改社会〔2023〕
1072号）
3.《应急管理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
助工作规范>的通知》(应急〔2023〕6号)

灾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遇到基本生活困难
的受灾人员。

一般救助对象补助标准是每人不低
于160元；重点救助对象补助标准
是在每人160元的基础上，增加10%
-30%的额度。

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卢嘉龙

联系电话；18804580599

60
生态护林员补
贴

1.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号）

2.《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实施办法》（黑财规〔2023〕16号）

生态护林员补助用于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受聘开
展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人
员的劳务报酬支出。

各县根据选聘方案确定。 县自然资源局（林
草部门）

联系人：谢俊国

联系电话：13904580193

61
新一轮退耕
还林补助（
延长期）

1.《退耕还林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7号）
2.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改革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号
）

3.《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实
施办法》（黑财规〔2023〕16号）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期限和标准为
：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补助500元，分五次下达
，每年100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县级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退耕还林进行检查
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可发给验收合格证明
。从退耕还林第二年起，在补助期限内，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向持有
验收合格证明的退耕还林者一次兑付该年度补
助。

每亩退耕地补助500元，分五次下
达，每年100元。

县自然资源局（林
草部门） 联系人：颜世伟

联系电话：13904580192

62

退耕还林转
生态林森林
抚育

1.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改革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号
）

2.《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实施办法》（黑财规〔2023〕16号）

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每亩退耕地补
助100元，自政策到期次年起分五次下达，每年20
元。

每年每亩20元。
县自然资源局（林
草部门）

联系人：颜世伟

联系电话：139045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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